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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0-054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接到控股

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通知，恒逸集团作为有限

合伙人参与的并购基金杭州信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

金”）设立的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鸣化纤”或“项目公司”），

因部分资产瑕疵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而尚不具备被公司收购的条件，拟继续

委托公司或指定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项目公司及并购基金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2018 年 7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恒逸集团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6 号）、《恒

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8）。 

 

一、项目公司的委托管理 

根据项目公司与恒逸石化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项目公司委托恒逸石化自身或指定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管理、咨

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向项目公司提供采购、销售、生产经营、财务管理、信息

系统、融资方案等方面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2、恒逸石化自身或指定公司将协助（但不保证）项目公司处理存在的各项

重大法律和财务问题及瑕疵，以确保其具备被公司收购的条件。 

3、自该协议签订后 18 个月内且项目公司具备被公司收购条件的（包括但不

限于资产瑕疵问题得到解决、项目公司可以独立正常经营、实现盈利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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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等条件下拥有以市场公允价格优先收购项目公司的权利，具体交易价格将以

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出具的专业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 

4、委托期限为该协议签署之日起至项目公司被恒逸石化收购或恒逸石化非

关联方收购完成之日止。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恒逸石化对项目公司拥有优先购买权，将有助于公司成功收购优质项目

或资产。若未来项目公司在具备被收购条件后，公司对其完成收购将进一步壮大

公司实力，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2、项目公司相关资产用于经营化纤原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并委托

公司自身或指定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反，为公司提供了中长期的业务拓展机会。 

3、项目公司在财务、业务、资产、机构、人员等方面均将保持独立性，不

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4、项目公司仍需继续解决资产瑕疵、生产经营等相关事项，存在较大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公司将独立评估对其收购的可行性，避免上述风险和不确定性影

响公司股东的权益。 

 

三、风险提示 

因项目公司部分资产瑕疵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尚不具备被公司收购的条

件，且后续情况尚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